土地复垦验收确认

一、网上办理流程：















二、窗口办理流程：
















办理材料清单：
	事项名称
	土地复垦验收确认

	法定工作日
	60个工作日

	承诺工作日
	50个工作日

	办理环节及所需时限
	→窗口受理（1天）

→组织专家对材料及现场进行验收（20天）

→验收结果公告（20天）

→出具验收合格报告（9天）

	申请资料
（申请材料）
	1、经批复的土地复垦方案。

2、土地复垦方案批复文件。

3、土地复垦验收确认申请书（土地复垦工程概况、损毁土地情况、土地复垦完成情况）。

4、项目所在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依据
	《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592号第二十八条


注册并登陆新疆政务服务网选择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土分局点击对应事项上传资料。





申请人按申请材料清单准备电子版资料





审查内容：


对材料符合要求的给子受理,出具的受理凭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的，予以告知补正材料。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准东国土资源分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网上审查资料








资料合格





初审符合条件的由准东国土资源分局组织专家对材料及现场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公告





办结





出具验收合格报告。





申请人将纸质版申请书及相关资料报至准东投资中心准东国土分局服务窗口。





申请人按申请事项要求准备纸质版资料








审查内容：


对材料符合要求的给子受理,出具的受理凭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材料不齐全的，予以告知补正材料。








资料不合格，材料补正











准东国土资源分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现场审查资料








资料合格





初审符合条件的由准东国土资源分局组织专家对材料及现场进行验收。





验收结果公告





办结





出具验收合格报告。








